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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通告編號  10-05 (CR ) 

從業員在進行有關收購舊樓的地產代理工作時，

•  必須向賣方表明行事的身分；

•  必須披露任何利益；

•  必須提供準確資料；

•  不可使用騷擾或其他不當手段；

•  必須解釋收購的所有條款及條件；

•  制訂一份妥善的臨時買賣協議；

•  不可在未得到業主同意下在樓宇張貼橫額；及

•  不可聘用並非持牌地產代理或營業員的人士。

收購舊樓單位

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最近收到關於地產代理在
收購舊樓單位作為重建用途時的不當行為的投訴。本通告

載列監管局對從業員從事上述活動時應遵循的適當行為及

措施的指引。

一般事項

(1) 從業員從事與收購舊樓單位有關的活動時，須遵守《地

產代理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相關條文（特別是《地

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以及

監管局發出的《操守守則》及所有相關指引。

(2) 地產代理公司須建立妥善有效的程序和制度，確保其

僱員或受其控制的其他人士在從事與收購舊樓單位相

關的活動時遵守《地產代理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條

文以及監管局發出的《操守守則》及指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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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的身分

(3) 當從業員接觸舊樓單位的賣方以促使後者出售其單位

時，須向賣方清楚表明其是否代表買方行事，及是否

有意同時代表賣方。

(4) 倘從業員代表買方行事而所涉單位為住宅單位，則從

業員必須與買方訂立規定的地產代理協議（表格 4）。  

(5) 倘從業員代表賣方行事而所涉單位為住宅單位，則從

業員必須與賣方訂立規定的地產代理協議（表格 3）。  

(6) 倘從業員同時代表或將會同時代表買方及賣方，則從

業員須盡早向雙方表明身分。

利益披露

(7) 倘從業員或其任職的地產代理公司在單位收購事項中

存在或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或潛在的利益衝突，則從業
員須向賣方全面披露所有相關事實。尤其當買方屬下

列類別時，從業員必須作出上述披露：

(a ) 買方為從業員或其代名人（無論是從業員自己本
人或代表主事人購買單位）；

(b) 買方為從業員所任職的地產代理公司（無論是該
地產代理公司本身或代表主事人購買單位）；或

(c ) 買方為從業員或其代名人（或從業員所任職的地
產代理公司，或該地產代理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擁有實益權益的公司。

(8) 如從業員（或從業員所任職的地產代理公司或地產代

理公司的董事或股東）可能於該單位的任何轉售中獲

得任何金錢或其他實益權益，則從業員必須通知賣方。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48樓 
48/F,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ephone: 2598 9550   傳真 Facsimile: 2598 9596 / 2598 9597

資料提供

(9) 倘從業員向賣方提供有關該樓宇的收購資料，例如：

(a ) 其他單位的收購價；

(b) 其他單位的賣方於收購事項中的立場；

(c ) 與其他單位的賣方的收購商議進展；
(d) 買方在有關樓宇已成功收購單位所佔的樓宇擁有

權的百分比；或

(e ) 鄰 近 的 政 府 工 程 或 其 他 發 展 項 目 對 該 樓 宇 的 影
響，

則從業員須確保一切有關資料均為最新及準確的。

進行商議

(10) 從業員游說賣方出售單位或與賣方商議其出售單位的
條件時，不得對賣方施加任何不當影響。

(11) 從業員不得以任何方式滋擾賣方：例如，儘管賣方已
表明無意出售其單位，但仍不斷進行游說。

(12) 從業員 不得 騷擾賣 方或 使用 任何 其他不 當手 段， 例
如：在不合理時間不斷致電煩擾賣方以施加壓力迫使
賣方出售。

(13) 倘賣方為長者，從業員須建議賣方在進行商議出售單
位時由家人或近親陪同。上述建議須以書面記錄。

(14) 除非 ( a )從業員已向長者賣方作出上述建議；及 ( b)長者
賣方已表明毋須在其家人或近親的陪同下進行商議，

否則從業員不得與長者賣方進行任何商議。

(15) 從業員須向賣方清楚解釋有關其單位的買賣所有擬訂
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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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業員不應安排賣方授權從業員或準買方為其處理其
單位的出售事宜。倘賣方表明有意委任其他人士代為

處理其單位的出售事宜，則從業員應建議賣方尋求法
律意見。

臨時買賣合約

(17) 除非從業員已向賣方清楚解釋有關買賣其單位的臨時
買賣合約或任何其他文件的所有條款，並已建議賣方

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否則從業員不得安排賣方簽署臨

時買賣合約或任何其他文件。

(18) 除非 ( a )臨時買賣合約中用以列明單位、訂約方、價格
及所有其他買賣條款的全部空格均已填寫；及 (b)臨時
買賣合約已由買方簽署，否則從業員不得安排賣方簽

署臨時買賣合約。

(19) 從業員必須在賣方已簽署有關買賣其單位的臨時買賣
合約或任何其他合約上註明日期，而臨時買賣合約及

任何其他文件所載日期必須是賣方簽署的日期。

(20) 從業員在賣方簽署有關買賣其單位的臨時買賣合約及
任何其他文件後，須盡快向賣方提供有關文件的副本。

(21) 購買價應為真實代價，不應誇大其他款項（例如搬遷
津貼）以減低真實代價。

張貼橫額

(22) 未經賣方和該樓宇其他業主書面許可，從業員不得在
樓宇張貼任何有關收購該樓宇單位的橫額、告示板、
海報或其他物件。

聘用其他人士進行游說活動

(23) 從業員聘用並非其員工的人士進行游說活動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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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該等人士為持牌人。

(24) 從業員聘用其他人士進行游說活動時，須與該等人士
簽署書面聘用合約。

(25) 上文第 ( 24)項所述的聘用合約必須包括以下條款：

(a ) 受聘用人士不得使用騷擾或其他不當手段；

(b) 受聘用人士不得向賣方作出虛假或誤導性陳述；

(c ) 受聘用人士會遵守本通告中的指引；

(d) 受聘用人士不會將游說活動再外判予其他人士；
及

(e ) 受聘用人士只會委派持有牌照的員工進行游說活
動。

(26) 從業員必須密切監察所聘用人士進行游說活動時的行
為，確保該人士嚴格遵守聘用合約條款。

(27) 從業員須為其聘用從事游說活動的人士的不當行為負
責。

(28) 如從業員懷疑其聘用進行游說活動的人士可能在游說
活動中使用不法手段，應向警方舉報。

(29) 從業員須注意，如其協助、鼓勵或促致任何人士在進
行游說活動中觸犯刑事罪行，則從業員或會被視作從

犯而須就相同罪行負上刑事責任。

未能遵守本通告所載指引的從業員或會遭受監管局的

紀律制裁。

2010 年 8 月

營業詳情說明書持有人應提醒所有

參與地產代理工作的員工留意本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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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

LTPD: CS No. 1/2011

土地審裁處庭長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7章） 
第10 (5)(a) 條發出的指示

根據《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第545章） 
進行的強制售賣土地案件的調解

A部

1. 本指示是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7章）第10(5)(a)條發出的指示，並適用於所有根據《土
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第545章）（“《強制售賣土地條例》”）而進行的強制
售賣土地案件（“強制售賣土地案件”）。

2. 正如2009年2月12日發出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在土地審裁處的適用範圍”（LTPD: CJR No.
1/2009）的指示中所述，《高等法院規則》第1A號命令在土地審裁處（“審裁處”）的案件中一
般均為適用。第1A號命令訂明《高等法院規則》的基本目標，並可藉《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0(1)
條而應用於審裁處。

3. 《高等法院規則》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利便解決爭議。法院推行積極案件管理的其中一個範疇，
就是肩負起達致該目標的職責（"有關職責"），在其認爲合適的情況下，鼓勵各方採用另類排解
爭議程序（“另類排解程序”）。法院亦有職責協助各方和解案件，而各方及其法律代表也有責

任協助法院履行有關職責 1。

4. 第1A號命令既適用於審裁處，審裁處因此具有與高等法院同樣的職責，須利便解決爭議。在審
裁處所審理的案件中，訴訟各方及其法律代表也有責任協助審裁處履行有關職責。

5. 本指示旨在要求訴訟各方在強制售賣土地案件中協助審裁處履行有關職責。另類排解程序指的
是一個過程，由各方協議委任一名第三者協助他們和解案件或解決爭議，而調解是一種常見的另
類排解程序。各方之間所進行的和解談判，並不等同於另類排解程序。然而，本指示祗適用於調
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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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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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裁處在考慮（a）是否發出批准強制售賣土地申請的命令，以及（b）如何行使酌情權裁定訟
費時，有權亦可以將任何訴訟人士不合理地不參與調解作為一項考慮。下文C部會更詳細闡述有
關事宜。

7. 法律代表須向其當事人提出忠告，使他們明白審裁處可能會依據下文C部，拒絕發出批准強制
售賣土地申請的命令以及 / 或發出對其不利的訟費令。

B部

B1. 適用於訴訟各方均由律師代表的案件

8. 由下述生效日期起，以下程序自動適用於訴訟各方均由律師代表的強制售賣土地案件， 而訴訟
各方亦必須依循有關程序，猶如有關程序是審裁處特別向他們指示的程序:-

(1) 申請人須在存檔“申請通知書”時，把一份“調解證明書”一併送交審裁處存
檔。“調解證明書”須填上所需資料，並採用附件A的格式撰寫，有需要時可加以
改動，並由律師及其代表的訴訟人簽署作實。

(2) 答辯人須在存檔“反對通知書”時，把一份“調解證明書”一併送交審裁處存
檔。“調解證明書”須填上所需資料，並採用附件A的格式撰寫，有需要時可加以
改動，並由律師及其代表的訴訟人簽署作實。

(3) 法律程序中任何一方（不論是申請人或答辯人）如果有意嘗試調解，經存檔“調
解證明書”後，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内盡快把“調解通知書”送達予爭議中的另一
方或其他各方。“調解通知書”須填上所需資料，並採用附件B的格式撰寫，有需要
時可加以改動，並由訴訟人或其律師簽署作實。

(4) 另一方或其他各方收到“調解通知書”後，應在14天内（或在各方所同意的其他
時限或審裁處所指定的時限内）以“調解回覆書”作出回應。“調解回覆書” 須填
上所需資料，並採用附件C的格式撰寫，有需要時可加以改動，並由作出回應的一
方或其律師簽署作實。

(5) 各方在"調解通知書"和"調解回覆書"中提出的建議若有不同，他們應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内，盡快嘗試就各項建議的分歧進行商討以求取得共識。經商討達成的共
識，應以書面紀錄，並由所有訴訟人或其律師在該份"調解紀錄"上簽署作實。

(6) 在各方未能就"調解通知書"和"調解回覆書"中若干有關調解的建議達成共識的情
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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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方如果願意由審裁處指示他們如何解決分歧，可以提出共同申
請，要求審裁處作出指示以解決彼此的分歧；而

(b) 否則的話，任何一方可向審裁處申請指示，而審裁處可以作出適當
的指示。

(7) 當各方依據“調解通知書”、“調解回覆書”及任何“調解紀錄”達成進行調解
的協議，各方應按照協議行事，並可於適當時向審裁處提出暫時擱置法律程序的申
請。

(8) “調解通知書”或“調解回覆書”送達予另一方時，須同時送交審裁處存
檔。“調解紀錄”經雙方當事人或其代表簽署後，亦須在3天之内送交審裁處存檔。
審裁處於考慮是否發出批准強制售賣土地申請的命令，以及如何行使酌情權裁定訟
費時，或會根據下文C部的規定參閲此等文件。

(9) 審裁處可應至少一方的申請或主動行使其權力，把有關的法律程序或其中部分程
序擱置，以便各方進行調解。有關程序擱置的時限和條款，按照審裁處認爲合宜而
定，但審裁處會考慮盡量避免擾亂案件進度和延遲審訊日期；除非情況特殊，否則
審訊日期不應予以押後。

(10) 於審裁處擱置法律程序期間，如果案件達成和解，申請人必須立即通知審裁
處，而各方也應採取有需要的步驟正式結束法律程序。

B2. 適用於訴訟各方並非全部有律師代表的案件

9. 如果強制售賣土地案件中有一方或多於一方沒有律師代表，審裁處可應一方的申請或主動行使
其權力，視乎所有的情況而定，在適當的時候考慮案件是否適宜進行調解。審裁處可因此而要求
各方提供資料，但一定會尊重資料的保密權。

10. 當審裁處認為案件適宜進行調解時，便可在過堂聆訊或内庭中指示各方依循上文第8段所列的
程序（或其中部分程序）行事，並可對有關程序作出有需要的改動。

C部

C1. 根據《強制售賣土地條例》第4（2）條採取合理步驟獲取地段，以及不合理地不參與調解所
招致的訟費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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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強制售賣土地條例》第4（2）條訂明，除非審裁處信納若干事項，其中包括信納多數份數
擁有人已採取合理步驟以獲取某地段的所有不分割份數（就任何下落已知的少數份數擁有人而
言，包括以公平及合理的條件商議購買該名少數份數擁有人所擁有的不分割份數），否則審裁處
不得發出售賣令。

12.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實施後，爭議各方現亦可循調解這種另類排解程序達成和解或解決爭議，
因此強制售賣土地案件的訴訟各方亦應嘗試透過調解方式解決彼此的爭議，包括和解有關購買由
少數份數擁有人所擁有的份數的事宜。

13. 在強制售賣土地案件中，如果多數份數擁有人不合理地不參與或拒絕嘗試與少數份數擁有人
進行調解，則審裁處有可能認爲多數份數擁有人並沒有按照《強制售賣土地條例》第4（2）的規
定，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獲取某地段的所有不分割份數。審裁處在決定是否發出售賣令時，有權
把多數份數擁有人不參與或拒絕嘗試調解一事納入考慮之列。

14. 此外，審裁處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會考慮所有相關的情況，包括根據審裁處可以接納的
資料而證實訴訟人不合理地不參與調解。

15. 法律代表須向其當事人提出忠告，使他們明白審裁處有可能會拒絕發出售賣令，以及 / 或對不
合理地不參與調解的一方發出不利的訟費令。

16. 然而在下述情況中，審裁處不會以訴訟人不合理地不參與調解為理由，拒絕發出售賣令或發
出對其不利的訟費令：

(1) 訴訟人已參與調解，並達到各方之前所協定的最低參與程度，或達到審裁處在調
解前依據本指示第8（6）段所指定的最低參與程度。

(2) 訴訟人有合理的原因解釋爲何不參與調解。

C2. 保密權所賦予的保護

17. 審裁處在所有情況下，包括在處理因本指示而引起的事宜時，在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以
及在考慮是否發出售賣令時，均不會強迫訴訟各方披露任何受保密權所保護的資料，也不會接納
此等資料為證據；但如情況在法律原則上獲得准許，則不受此限。

生效日期

18. 本指示將於2011年2月15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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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1月28日

（區慶祥）
土地審裁處庭長

1  參看《高等法院規則》第1A號命令第1(e)條、第3條及第4(2)(e)及(f)條規則。

    附件A

    附件B

    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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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查詢
• 如有意申請使用調解服務或有任何查詢，歡迎與聯合調解專線辦事

處計劃主任聯絡:

各方在調解過程中有甚麼權利？

查詢熱線  8103 3833

申請人提出調解要求

申請 / 資格審核

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委任調解員

調解

雙方達成和解協議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有限公司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調解先導計劃

香港現時約有4,000幢樓齡50年或以上的舊樓，部份樓宇日久失

修，居住環境並不理想。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即俗稱「強拍條例」，

有助提高舊樓重新發展的機會，協助解決香港市區老化和舊區居

民生活環境欠佳的問題。

以一般個案而言，擁有某地段業權達90%的人士，可申請將地段

業權強制售賣。於2010年4月1日起，部份地段的強制售賣申請

門檻已由90%降至80%。

為協助業主解決有關強制售賣引起的爭議，發展局推出本調解先

導計劃(先導計劃)並提供財政支援，協助涉及或即將涉及強制售

賣申請的雙方業主，即多數份數擁有人及少數份數擁有人，參與

並進行自願性質的調解。

先導計劃是由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有限公司獨立地管理。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有限公司(辦事處)是由香港調解會、香港大

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香港仲裁司

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香港和解中心共同成立。

辦事處是以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模式成立，旨在推動調解成為在

香港解決爭議的方式之一。

簡介
背景

先導計劃下之調解
甚麼是調解？

調解是一項自願及在保密的情況下解決爭議的程序，由一名受過訓練和

中立的第三者，即調解員，協助有爭議的各方當事人通過協商，以達致

為各方所接受，並具約束力的和解協議。

服務對象
多數份數擁有人 – 擁有地段業權份數達到強制售賣申請門檻，並已向或
擬向土地審裁處就該地段作出強制售賣申請的人士。

少數份數擁有人 – 在已向或擬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售賣的地段上的其
他業權擁有人。

調解員費用及場地支援
先導計劃是由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有限公司獨立管理，而調解會議場地
則由香港房屋協會提供。

先導計劃調解員名册下之調解員均是具資歷及受有關訓練之專業調
解員，並能夠協助業主進行有效的對話與商談。

為了協助業主，先導計劃採用統一的申請費及調解員費用以進行調解。

申請費於雙方同意進行調解並達成調解協議後便不作退還。

在先導計劃下，除了合資格的長者少數份數擁有人外，首15個小時調解會

議的調解員費用是由雙方業主均等地支付。

在先導計劃下，已支付申請費及通過資格審查的長者少數份數擁有人可以

申請免費調解服務，政府將按照程序支付其份額的初步調解會議(不超過3

小時)和首12小時後續調解會議的調解員費用。

•
計劃目的
本計劃目的是在業主之間，就有關已提交或擬提交土地審裁處的強制售
賣申請所涉及的爭議或分歧作出調解。

調解屬於自願性質，須各方同意才能展開，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任何

時候選擇終止調解。估計在先導計劃下進行的調解會議（包括不超

過3小時的初步調解會議），總計不會超過15小時。

調解是一項非公開及保密之程序。任何一方當事人為了調解的目的

或因與調解有關而披露的一切文件、通訊或資料，均是在享有特權

及無損權益的基礎上披露，不得採用為日後司法或仲裁等程序(如有)

中的證據。和解協議亦同樣受保密要求所保護。

即使各方當事人未能於調解中達成和解協議，他們及調解員仍可盡

力就有助於日後解決糾紛的步驟達成共識。

各方必須明白，在先導計劃下，各方可以完全自由地決定是否參與

調解和是否同意和解。一旦達成協議，該和解協議將對雙方具有法

律的約束力。

先導計劃的過程能為業主提供達成和解協議的機會，以及有助在資料
收集階段就雙方分歧達成共識，並在雙方有需要時採取自願調解來解
決這些爭端或分歧。

在先導計劃下，當接獲調解申請時，調解會按照相關的規則進行，以
促使多數份數擁有人及少數份數擁有人達成共識協議，從而解決雙方
爭端或縮小分歧。

有關先導計劃程序，請參考先導計劃指引及以下之流程圖﹕

先導計劃是怎樣運作的？

郵寄: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調解先導計劃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7796號
計劃主任

傳真:      2899 2984
電子郵件:      scheme@lcsromediation.hk
辦工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公眾假期除外

網址:      http://lcsromediation.hk

1. 申請費 每方港幣500元

2. 調解員(由雙方業主均等地支付)

- 初步調解會議(不超過3小時) 每小時港幣3,000元

- 後續調解會議(第4至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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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強制售賣?

政府在1996年的《香港市區重建》政策文件中公布

市區更新策略，以處理市區老化，和改善舊區居民

的居住環境的問題。策略的其中一部份是要制定法

例，以便業權分散的私人樓宇業主能把地段重新發

展。《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條

例》)草案經立法會在1998年詳細討論後通過，自

1999年正式生效，以便利業主和私人機構參與和加

快舊區重建。

為了提高舊樓重新發展的機會，協助解決樓宇失修

的問題，並考慮到香港樓宇日趨老化及配合香港不

斷轉變的經濟環境，政府自2006年就《條例》展開

諮詢，並在2010年初提出了《土地(為重新發展而

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公告》)，就

三類地段訂明較低的強制售賣申請門檻，由不少於

90%業權降至不少於80%業權。《公告》經立法會

審議，於2010年4月1日生效。

《公告》並無改變條例下的其他要求，即申請人仍

須令土地審裁處信納基於現有樓宇的樓齡或其維修

狀況，該地段理應重新發展，及多數份數擁有人已

採取合理步驟以獲取該地段的所有不分割份數，才

可獲審裁處發出強制售賣令。

如 有 需 要 ， 「 《 土 地 (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

條 例 》 -  支 援 長 者 業 主 外 展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 的

社 工 會 免 費 幫 助 長 者 業 主 核 實 物 業 是 否 屬 於 自

2010年4月1日生效的《公告》下其中一種指定

地段類別，即：

(一) 地段上每個單位均佔業權份數10%以上；

(二) 樓齡達五十年或以上的樓宇；及

(三) 位於非工業地帶，而地段上所有樓宇均為樓齡

達30年或以上的工業大廈。

根據《公告》，該三種類別的地段的強制售賣申請

門檻已由九成降低至八成。

長者安居協會簡介

長者安居協會
網址：www.schsa.org.hk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支援長者業主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熱線電話：2345 5265

傳真：2344 8680

網址：www.osseo.info

電郵地址：info@osseo.info

地址：九龍觀塘巧明街97號旭日集團大廈2-3樓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支援長者業主
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請立即致電：2345 5265
支援長者業主外展服務先導計劃團隊幫到你！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公眾假期除外)

如你有以上問題
不用擔心...

作為長者業主 
你是否遇到以下問題呢?

1.  我的物業是否符合強制售賣條件?

2. 強制售賣的程序是怎樣的？

3. 土地審裁處批出“強制售賣令”的標準是
什麼？批出售賣令後對我有什麼影響？

4. 如何找有關的專業人士幫助我知道物業
價值?

5. 在進行強制售賣程序時我如何保障自己
的權益?

6. 假如我賣了物業，我該搬往那裡呢？

7. 如果我知道我的物業已經進入強制售賣
程序，但仍然有發展商繼續找我商議收
購價，我該怎樣辦？

8. 如 我 想 知 道 發 展 商 提 出 的 收 購 價 是 否
合理，可以怎樣做？

9. 強制售賣的拍賣底價是否合理?

10. 我是否需要負擔拍賣的開支?

宗旨： 「獨居無懼‧老有所依」

長者安居協會於1996年由一群熱心人士成立，

旨在回應當時一股突如其來的寒流而引致逾百

名獨居長者猝死的不幸事件，是本港唯一致力

提供24小時「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予長者及有

需要人士的非牟利慈善社會服務團體。

網址	 ：	www.osseo.info
服務時間	：	星期一至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公眾假期除外)

熱線電話：2345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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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舊樓長者小業主提供進一步協

助，香港政府委聘了「長者安居協會」

作為服務提供者向長者業主提供外展支

援服務。協會的社會工作者會主動接觸

長者業主向他們講解物業收購的一般做

法和根據《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

賣)條例》（《條例》）進行強制售賣的

程序；並會按長者業主的意願，將其個

案轉介測量師等專業人士徵求意見。

 「長者安居協會」幫到你 …

長者安居協會在本港提供一線通平安鐘服務已

近十五年。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使用者現時超過

七萬，當中大部份為長者，協會在提供長者的

緊急支援、情緒輔導及有關資訊方面素有經

驗。協會明白長者業主可能會有困難理解《條

例》的內容及進行強制售賣的程序，當有外

間人士對其物業提出自願收購、或是加以催迫

游說要求盡早作出決定時，長者業主會非常擔

心，甚而因此而作出魯莽決定；此時，如獲提

供適當意見和資訊、甚至獲陪同與收購一方見

面商議，將能協助其作出明智決定。

「支援長者業主外展服務先導計劃」團隊的

資深社會工作者，在協會法律顧問及測量師

顧問的專業支援下，會協助長者業主在面對

物業收購或強制售賣時，作出適合其個人需

要的選擇。

服務範疇：
諮詢服務 
強制售賣資料內容
問個明白 …

電話查詢

網上資訊及查詢

資料包括：強制售賣申

請及程序、小業主的權

益、土地審裁處申請及上訴程序、物業參考價、過往

強制售賣個案的拍賣底價等

社區教育 
裝備自己，知多D …  

在各地區長者中心舉辦講座、工作坊及外

展宣傳活動

提供強制售賣的資料刊物

個案服務 

我哋幫到你 …

對個別有需要長者業主提供有關物業收購

及強制售賣資訊

免費幫助長者業主核實物業是否屬適用八

成強制售賣申請門檻的地段類別

如長者業主面對搬遷問題，協會將安排轉

介至有關服務機構

可協助轉介予專業人士*(如測量師)，聽取

更多專業意見

如有需要，可陪同面見有關人士，確保長

者業主獲得適切訊息及意見

* 專業服務收費需視乎個別專業人士定價，本協會並不

收取轉介費用

接受服務人士資格

60歲或以上受私人發展商收購或強制售賣影

響的長者業主



涉及九龍城區物業而有待審理的強制售賣申請

（截至2011年9月30日）
附件六

申請入檔日期 土地審裁處

個案編號

物業地址 申請人擁有地段

的不份割份數

符合80%門檻的

地段類別

(1) 24/11/2010 15-000/2010 九龍城聯合道 18-32 號 90%或90%+

(2) 2/12/2010 16-000/2010 九龍亞皆老街 116 號 80%+ (ii) 樓宇樓齡達
50年或以上

(3) 12/1/2011 1-000/2011 九龍太子道西 298-298B 及 300-300B號 90%+

(4) 10/2/2011 6-000/2011 九龍城露明道8-10號 80%+ (ii) 樓宇樓齡達
50年或以上

(5) 17/3/2011 10-000/2011 九龍城賈炳達道150-152號 90%

(6) 15/6/2011 20-000/2011 九龍土瓜灣馬頭圍道196-202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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